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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務 法 規 
施敏編製作 2010.3.1 

 
 
※修正或新增處，以粗體、底線標示之。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中華國 100 年 1 月 26 日總統令修正之第 2、5、7、8、9、13、16、20、23、28、30、

32、36、51 條條文及增訂之第 3-2、6-1、8-3、30-1、42-1、48-1 條條文 
 
第 2 條 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 

一、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二、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 
三、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

其所銷售勞務之買受人。但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

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者，為其代理人。 
四、第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款、第二十八款規定之農業用油、漁業用油有轉

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者，為轉讓或移作他用之人。但轉讓或移

作他用之人不明者，為貨物持有人。 
  
第 3 條之 2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及專營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

業人，有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經查明其進項稅額

並未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不適用該條項有關視為銷售之規定。 
 
第 5 條 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為進口： 

一、貨物自國外進入中華民國境內者。但進入保稅區之保稅貨物，不包括在

內。 
二、保稅貨物自保稅區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之其他地區者。 

 
第 6 條之 1 

Ⅰ 本法所稱保稅區，指政府核定之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

區、自由貿易港區及海關管理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由海關監管之專區。 
Ⅱ 本法所稱保稅區營業人，指政府核定之加工出口區內之區內事業、科學工

業園區內之園區事業、農業科技園區內之園區事業、自由貿易港區內之自

由港區事業及海關管理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由海關監管之專區事業。 
Ⅲ 本法所稱課稅區營業人，指保稅區營業人以外之營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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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下列貨物或勞務之營業稅稅率為零： 
一、外銷貨物。 
二、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 
三、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銷售與過境或出境旅客之貨物。 
四、銷售與保稅區營業人供營運之貨物或勞務。 
五、國際間之運輸。但外國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業務者，

應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國際運輸事業予以相等待遇或免徵類似稅捐者為

限。 
六、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 
七、銷售與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所使用之貨物或修繕勞

務。 
八、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之貨物。 
九、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存入自由港區事業或海關管理之保稅

倉庫、物流中心以供外銷之貨物。 
  
第 8 條 Ⅰ 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 

一、出售之土地。 
二、供應之農田灌溉用水。 
三、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之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 
四、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社會福利團體、機構及勞工團體，提供

之社會福利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社會福利勞務。 
五、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

之文化勞務。 
     … 

 
第 8 條之 3 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款、第二十八款規定免徵營業稅之農業用油、

漁業用油，有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者，應補繳營業稅。 
  
第 9 條 進口下列貨物免徵營業稅： 

一、第七條第六款、第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款之肥料及第三十款之貨物。 
二、關稅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之貨物。但因轉讓或變更用途依照同法第五十五

條規定補繳關稅者，應補繳營業稅。 
三、本國之古物。 

  
第 13 條 

Ⅰ 小規模營業人、依法取得從事按摩資格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且全部由

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按摩勞務之按摩業，及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

售額之營業人，其營業稅稅率為百分之一。 
Ⅱ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及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其營業稅稅率為

百分之零點一。 
Ⅲ 前二項小規模營業人，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所列各業以外之規模狹小，

平均每月銷售額未達財政部規定標準而按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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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6 條 
Ⅰ 第十四條所定之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

括營業人在貨物或勞務之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但本次銷售之營業稅額

不在其內。 
Ⅱ 前項貨物如係應徵貨物稅、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利捐之貨物，其銷售額應

加計貨物稅額、菸酒稅額或菸品健康福利捐金額在內。 
  
第 2 0 條 

Ⅰ 進口貨物按關稅完稅價格加計進口稅後之數額，依第十條規定之稅率計算

營業稅額。 
Ⅱ 前項貨物如係應徵貨物稅、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利捐之貨物，按前項數額

加計貨物稅額、菸酒稅額或菸品健康福利捐金額後計算營業稅額。 
  
第 23 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小規模營業人、

依法取得從事按摩資格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且全部由視覺功能障礙者

提供按摩勞務之按摩業，及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

除申請按本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並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繳納者

外，就主管稽徵機關查定之銷售額按第十三條規定之稅率計算營業稅額。 
 

第 28 條 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營業前，分別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營業登記。 
（刪除登記有關事項由財政部訂之） 

  
第 3 0 條 

Ⅰ 營業人依第二十八條申請營業登記之事項有變更，或營業人合併、轉讓、

解散或廢止時，均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申請書，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變更或註銷營業登記。 
Ⅱ 前項營業人申請變更登記或註銷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之。

但因合併、增加資本、營業地址或營業種類變更而申請變更登記者，不在

此限。 
  
第 30 條之 1 營業登記事項、申請營業登記、變更或註銷登記之程序、應檢附之書件

與撤銷或廢止登記之事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財政部定之。 
  
第 32 條 

Ⅰ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

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

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 
Ⅱ 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 
Ⅲ 營業人依第十四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與銷售額

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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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統一發票，由政府印製發售，或核定營業人自行印製；其格式、記載事項

與使用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Ⅴ 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定營業人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或以收銀機收據

代替逐筆開立統一發票；其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 36 條 

Ⅰ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

銷售勞務者，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就給付額

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所定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其給付

額屬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業之專屬本業勞務者，應按百分之三計算營業稅額

繳納之。但買受人為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其購進之勞

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其為兼營第八條第一項

免稅貨物或勞務者，繳納之比例，由財政部定之。 
Ⅱ 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在中華

民國境內銷售勞務，其代理人應於載運客、貨出境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

就銷售額按第十條規定稅率，計算營業稅額，並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

繳納。 
Ⅲ 第一項勞務買受人購買之勞務，每筆給付額在財政部公告之限額以下者，

免依該項規定繳納營業稅。 
  
第 42 條之 1 

Ⅰ 主管稽徵機關收到營業稅申報書後，應於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六個月內，核定其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Ⅱ 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規定自動向主管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

款者，主管稽徵機關應於受理之次日起六個月內核定。 
Ⅲ 第一項應由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之案件，其無應補繳稅額或無應退稅額者，

主管稽徵機關得以公告方式，載明按營業人申報資料核定，代替核定稅額

通知文書之送達。 
  

第 48 條之 1 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未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內含營

業稅，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 51 條 

Ⅰ 納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五倍以下

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一、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而營業者。 
二、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亦未按應納稅額

繳納營業稅者。 
三、短報或漏報銷售額者。 
四、申請註銷登記後，或經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停止其營業後，仍繼

續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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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虛報進項稅額者。 
六、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納營業稅者。 
七、其他有漏稅事實者。 

Ⅱ 納稅義務人有前項第五款情形，如其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所開立之憑證，

經查明確有進貨事實及該項憑證確由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所交付，且實際

銷貨之營利事業已依法補稅處罰者，免依前項規定處罰。 
 
 
 
【所得稅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101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4、17、

126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但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目規定，自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 4 條 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 

一、（刪除現役軍人之薪餉）。 
二、（刪除托人所、幼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私立小學及私立初級中

學之教職員薪資）。 
三、傷害或死亡之損害賠償金，及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取得之賠償金。 

 
第 1 7 條  … 

刪除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但書規定(刪除但受扶養者之父或母如屬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免稅所得者，不得列報減除)。 
… 

 
第 126 條 

Ⅰ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第十七條

規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修

正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一日修正之

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之同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

年度施行。一○○年一月七日修正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Ⅱ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166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4、24、

44、66-6、81、114-3 條條文；並增訂第 24-4、43-2 條條文 
 
第 3 條之 4 

Ⅰ 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受託人應於所得發生年度，按所得類別依本法規

定，減除成本、必要費用及損耗後，分別計算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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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併入當年度所得額，依本法規定課稅。 
Ⅱ 前項受益人有二人以上時，受託人應按信託行為明定或可得推知之比例計

算各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其計算比例不明或不能推知者，應按各類所得

受益人之人數平均計算之。 
Ⅲ 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者，其於所得發生年度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所

得，應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於第七十一條規定期限內，按規定之扣繳

率申報納稅，其依第八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計算之已扣繳稅款，得自其

應納稅額中減除；其扣繳率，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Ⅳ 受託人未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者，稽徵機關應按查得之資料核定受

益人之所得額，依本法規定課稅。 
Ⅴ 符合第四條之三各款規定之公益信託，其信託利益於實際分配時，由受益

人併入分配年度之所得額，依本法規定課稅。 
Ⅵ 依法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共同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期貨信託基金或其他信託基金，其信託利益於實際分配時，由受益人

併入分配年度之所得額，依本法規定課稅。 
  

第 24 條 
Ⅰ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

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其

相關之成本、費用或損失，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

外，應作合理之分攤；其分攤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Ⅱ 營利事業帳載應付未付之帳款、費用、損失及其他各項債務，逾請求權時

效尚未給付者，應於時效消滅年度轉列其他收入，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

業外支出列帳。 
Ⅲ 營利事業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類利息所得中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除依

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但營利事業持有之

短期票券發票日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後者，其利息所得應計入

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Ⅳ 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營利事業持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所獲配之利息所

得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不適用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一條第

二項及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五十條第三項分離課稅之規定。 
Ⅴ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

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計入營利事

業所得額。 
  
第 24 條之 4 

Ⅰ 自一百年度起，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海運業務之營利事業，符合一

定要件，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其海運業務收入得選擇依第二

項規定按船舶淨噸位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海運業務收入以外之收入，其

所得額之計算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 
Ⅱ 前項營利事業每年度海運業務收入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得依下列標準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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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65 日累計計算： 
一、各船舶之淨噸位在一千噸以下者，每 100 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 67

元。 
二、超過 1,000 噸至 10,000 噸者，超過部分每 100 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

49 元。 
三、超過 10,000 噸至 25,000 噸者，超過部分每 100 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

為 32 元。 
四、超過 25,000 噸者，超過部分每 100 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 14 元。 

Ⅲ 營利事業經營海運業務收入經依第一項規定選擇依項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

得額者，一經選定，應連續適用十年，不得變更；適用期間如有不符合第

一項所定一定要件，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核定者，自不符合一定

要件之年度起連續五年，不得再選擇依前項規定辦理。 
Ⅳ 營利事業海運業務收入選擇依第二項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者，其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不適用下列規定： 
一、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但書關於虧損扣除規定。 
二、其他法律關於租稅減免規定。 

Ⅴ 第一項之一定要件、業務收入範圍、申請之期限、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43 條之 2 

Ⅰ 自一百年度起，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率者，超

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Ⅱ 前項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應將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及相

關資訊，於結算申報書揭露。 
Ⅲ 第一項所定關係人、負債、業主權益之範圍、負債占業主權益一定比率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Ⅳ 銀行、信用合作社、金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保險公司及證券商，

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第 44 條 

Ⅰ 商品、原料、物料、在製品、製成品、副產品等存貨之估價，以實際成本

為準；成本高於淨變現價值時，納稅義務人得以淨變現價值為準，跌價損

失得列銷貨成本；成本不明或淨變現價值無法合理預期時，由該管稽徵機

關用鑑定或估定方法決定之。 

Ⅱ 前項所稱淨變現價值，指營利事業預期正常營業出售存貨所能取得之淨

額。 

Ⅲ 第一項成本，得按存貨之種類或性質，採用個別辨認法、先進先出法、加

權平均法、移動平均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法計算之。 

  
第 66 條之 6 

Ⅰ 營利事業分配屬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盈餘時，應以股利或盈餘之分配

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占其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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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作為稅額扣抵比率，按各股東或社員獲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計算其

可扣抵之稅額，併同股利或盈餘分配；其計算公式如下： 
稅額扣抵比率＝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 
股東（或社員）可扣抵稅額＝股利（或盈餘）淨額×稅額扣抵比率 

Ⅱ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算之稅額扣抵比率，超過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者，以

稅額扣抵比率上限為準，計算股東或社員可扣抵之稅額。稅額扣抵比率上

限如下： 
一、累積未分配盈餘未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營利事業分配屬 98

年度以前之盈餘，為 33.33%；分配屬 99 年度以後之盈餘，為

20.48%。 
二、累積未分配盈餘已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營利事業分配屬 98

年度以前之盈餘，為 48.15%；分配屬 99 年度以後之盈餘，為

33.87%。 
三、累積未分配盈餘部分屬 98 年度以前盈餘、部分屬 99 年度以後盈餘、

部分加徵、部分未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為各依其占累積未

分配盈餘之比例，按前二款規定上限計算之合計數。 
Ⅲ 第一項所稱營利事業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依商業會計法規定

處理之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累積未分配盈餘。 
Ⅳ 第一項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四位為止；

股東或社員可扣抵稅額尾數不滿一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 
  
第 81 條 

Ⅰ 該管稽徵機關應依其查核結果填具核定稅額通知書，連同各計算項目之核

定數額送達納稅義務人。 
Ⅱ 前項通知書之記載或計算有錯誤時，納稅義務人得於通知書送達後十日

內，向該管稽徵機關查對，或請予更正。 
Ⅲ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經查核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管稽徵機關

得以公告方式，載明申報業經核定，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 
一、依申報應退稅款辦理退稅。 
二、無應補或應退稅款。 
三、應補或應退稅款符合免徵或免退規定。 

  
第 114 條之 3 

Ⅰ 營利事業未依第一百零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股利

憑單者，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應按股利憑單所載可扣抵稅額之總額

處百分之二十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三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

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處罰。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股利

憑單，營利事業未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者，應按可扣抵稅額之總額處三倍

以下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六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三千元。 

Ⅱ 營利事業違反第一百零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依限申報或未據實申報股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者，處七千五百元罰鍰，並通知限期補

報；屆期不補報者，得按月連續處罰至依規定補報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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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16591 號令修正公布 
 
第 38 條 

Ⅰ 納稅義務人對稅捐稽徵機關之復查決定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

訴訟。 

Ⅱ 經依復查、訴願或行政訴訟等程序終結決定或判決，應退還稅款者，稅捐

稽徵機關應於復查決定，或接到訴願決定書，或行政法院判決書正本後十

日內退回；並自納稅義務人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

庫支票之日止，按退稅額，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

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 

Ⅲ 經依復查、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終結決定或判決，應補繳稅款者，稅捐稽

徵機關應於復查決定，或接到訴願決定書，或行政法院判決書正本後十日

內，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通知納稅義務人繳納；並自該項補繳稅款

原應繳納期間屆滿之次日起，至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之日止，按補繳

稅額，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

息，一併徵收。 

Ⅳ 本條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日修正施行前，經復查、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

終結，稅捐稽徵機關尚未送達收入退還書、國庫支票或補繳稅款繳納通知

書之案件，或已送達惟其行政救濟利息尚未確定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規

定。但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貨物稅條例】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15551 號令增訂公布第 12-3 條條

文 
 
第 12 條之 3 

Ⅰ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 1所定汽缸排氣量在二千立方公分以下之
小客車，包括馬達最大馬力在二百零八．七英制馬力以下或二百十一．八

公制馬力以下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小客車；同目之 2所定汽缸排氣量
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以上之小客車，包括馬達最大馬力在二百零八．八英

制馬力以上或二百十一．九公制馬力以上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小客

車。 
Ⅱ 於本條文生效日起三年內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並完成登記

者，免徵該等車輛應徵之貨物稅。 
Ⅲ 前項減免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實際推展情況決定是否延長減免年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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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酒稅】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22442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 條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6 日行政院院臺財字第 0990050126 號令發布定自 99 年 9 月 16 日

施行 
 
第 2 條 

Ⅰ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三、酒： 
 … 
（四）料理酒：指下列專供烹調用之酒： 

1.一般料理酒：以榖類或其他含澱粉之植物性原料，經糖化後

加入酒精製得產品為基酒，或直接以釀造酒、蒸餾酒、酒精

為基酒，加入百分之零點五以上之鹽，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調

味料，調製而成供烹調用之酒；所稱加入百分之零點五以上

之鹽，指每一百毫升料理酒含零點五公克以上之鹽。 
2.料理米酒：指以米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調和或

不調和食用酒精而製成之酒，其成品酒之酒精成分以容量計

算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且包裝標示專供烹調用酒之字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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